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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专用标识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歙政办秘〔2026〕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相关直属机构：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专用标识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县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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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黄山贡菊（徽州贡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范专用标识的申请、使用与管理，构建覆盖生产经营全流程的溯源体系，维护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黄山贡菊（徽州贡菊）专用标识，含菊农码、库容码、产品溯源码/产地标识码，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专门应用于黄山贡菊种植、收购、销售环节，具有防伪与追溯功能的标识。
第三条  黄山贡菊溯源管理遵循“以园定产、以产定标、以标定销”原则，实行“统一标识、分类编码、数量管控、全程溯源、闭环管理”。依托“歙采缤纷”溯源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对种植管理、原料收购、库存流转及产品销售四个环节实施统一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歙县行政区域内从事黄山贡菊种植、加工、储运、销售等经营主体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章  种植管理
第五条  属地乡镇动态掌握辖区内黄山贡菊种植信息，并适时反馈县歙茶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歙茶中心”）。
第六条  歙茶中心对种植源头信息进行实地查看和数据审核后上传平台。
第七条  平台根据核定数据生成菊农码。种植面积30亩以下的零散种植户由所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申领菊农码；30亩及以上的由种植大户直接持有。
第三章  原料收购
第八条  鼓励支持经营主体（包括经销商、加工企业等经营主体）规范收购环节的信息归集，建立纸质或电子台账，确保原料来源可追溯。
第九条  经营主体通过扫描菊农码收购黄山贡菊，并填报采购数量。
第十条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种植大户对交易信息进行确认。平台同步核销对应产量。
第十一条  交易完成后，平台向种植户发送交易信息供核对。
第四章  库存流转
第十二条  经营主体获得产品库存后，平台生成库容码。鼓励支持有加工环节的企业将相应信息录入平台。经营主体之间流转产品库存时，通过扫描库容码完成库存划转，平台再次生成库容码。经营主体妥善保管库容码，用于流转交易或申请产地标识码/产品溯源码。
第五章  产品销售
第十三条  由黄山贡菊行业协会设计、印制、发放与指导产品溯源码/产地标识码的使用。
第十四条  倡导经营主体所属基地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并凭菊农码等材料，向黄山贡菊行业协会申领使用相应数量的产品溯源码。
第十五条  经营主体暂不具备申领产品溯源码条件的，可凭菊农码或库容码向黄山贡菊行业协会申领相应数量的产地标识码。
第十六条  鼓励经营主体在销售原生产品时将产品溯源码/产地标识码粘贴于销售产品独立包装的显著位置，规范建立使用台账，详细记录使用情况，并妥善保存，以备核查。销售黄山贡菊系列衍生品时，在配料表中可表述原料为黄山贡菊。
第六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第十七条  县歙茶产业发展中心负责指导种植端溯源管理，为黄山贡菊种植户提供相关技术指导，推动绿色种植。
第十八条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执法。
第十九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销售环节监管，依法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
第二十条  属地乡镇负责指导辖区内黄山贡菊种植。
第二十一条  歙县黄山贡菊行业协会应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开展培训指导，推广扫码用码等信息化应用，并细化具体规则。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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